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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超过 5% 

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●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：（1）2020年 9 月 12 日，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投集团”）将其所持有的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东湖高新”）136,041,357 股股份转让给湖北省建设

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建投集团”或“信息披露义务人”）并于 2020

年 10 月 22 日完成过户、2021 年 4 月 22 日，联投集团将其所持有的东湖高新

32,608,696 股股份转让给建投集团并完成过户；（2）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

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可转债”、“东湖转债”)，截至 2023 年

11 月 7 日，累计转股 226,933,980 股。公司可转债转股使得总股本增加，因此

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，但合计持股比例累计被

动稀释超过 5%，未触及要约收购。 

●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影响公

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。 

●本次权益变动后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

182,123,262股，占公司截至 2023年 11月 7日总股本 1,022,403,132股的 17.81%。 

公司于 2023年 11月 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建投集团及一致行动人上海天风

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代表“天风天成资管—浦发银行—天风天成天智 6号资

产管理计划”）签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因公司可转债转股使得总股本增

加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自 2020 年 9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《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以来，建投集团及一致行动

人天风天成资管—浦发银行—天风天成天智 6号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天风

天成资管计划”）持股数量未发生变化，但合计持股比例累计被动稀释超过 5%，

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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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信息披露义务人 

公司名称 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 38号 

法定代表人 潘新平 

成立日期 2020 年 01月 21日 

注册资本 伍拾亿元整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000MA49EL7Y99 

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经营范围 

对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、水利设施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管理；

对区域综合开发改造、城市环境园林绿化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

运营管理；对养老项目的投资、建设、运营管理；旅游产品

开发；物业管理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；各类基础设施工程

总承包、施工、咨询、技术开发与转让；机械设备租赁。(涉

及许可经营项目， 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) 

股东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00%股权 

营业期限 长期 

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道 38号 

2、一致行动人 

天风天成资管—浦发银行—天风天成天智 6号资产管理计划目前直接持有东

湖高新 1.32%股份，天风天成资管计划委托人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联投集团及其

控股子公司武汉联投置业有限公司，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构成一致行动关系。一致

行动人基础信息如下： 

一致行动人（资产管理人）：上海天风天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 

注册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溧阳路 735号 5幢 53120室 

法定代表人：吕东 

成立日期：2015 年 05月 05日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,000万元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3353316024 

资管计划性质：封闭式集合资管计划 

资管计划存续期限：2015年 06月 23日至 2025年 06月 23日 

通讯地址：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558 号新华保险大厦 1705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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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

单位：股 

序

号 
时间 事项 公司总股本 

信息披露义务人及

一致行动人合计持

股 

占总股

本比例 

累计权

益变动

比例 

1 

2020 年

9 月 12

日 

《详式权益变动

报告书》 
795,469,152 

182,123,262（其中：

联 投 集 团 持

32,608,696 股（有限

售条件流通股）；建

投 集 团 持

136,041,357 股（无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）；

天风天成资管计划

持 13,473,209 股） 

22.89% / 

2 

2020 年

10 月 22

日 

收到登记公司

《过户登记确认

书 》 确 认

136,041,357 股

（无限售条件流

通股）转让给建

投集团 

795,469,152 

182,123,262（其中：

联 投 集 团 持

32,608,696 股（有限

售条件流通股）；建

投 集 团 持

136,041,357 股（无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）；

天风天成资管计划

持 13,473,209 股） 

22.89% / 

3 

2021 年

4 月 22

日 

收到登记公司

《过户登记确认

书 》 确 认

32,608,696 股（无

限售条件流通

股）转让给建投

集团 

795,469,152 

182,123,262（其中：

建 投 集 团 持

168,650,053 股（无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）；

天风天成资管计划

持 13,473,209 股） 

22.89% / 

4 

2023 年

7 月 20

日 

因公司可转债转

股使得总股本增

加，导致建投集

团及一致行动人

持股比例被动稀

释，持股数量未

发生变化，持股

比例下降。 

833,563,107 

182,123,262（其中：

建 投 集 团 持

168,650,053 股（无

限售条件流通股）；

天风天成资管计划

持 13,473,209 股） 

21.85% -1.04% 

5 

2023 年

7 月 27

日 

883,361,746 20.62% -1.23% 

6 

2023 年

10 月 25

日 

931,751,829 19.55% -1.07% 

7 

2023 年

10 月 31

日 

984,332,972 18.50% -1.05% 

8 

2023 年

11 月 7

日 

1,022,403,132 17.81% -0.69% 

（三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建投集团及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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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名称 
股份

性质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持股数量（股） 
持股比

例（%） 
持股数量（股） 

持股比

例（%） 

湖北省建设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 

无限

售条

件流

通股 

136,041,357 17.10 168,650,053 16.50 

天风天成资管—浦发银

行—天风天成天智 6 号

资产管理计划 

 

无限

售条

件流

通股 

13,473,209 1.69 13,473,209 1.32 

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

团有限公司 

有限

售条

件流

通股 

32,608,696 4.1 0 0 

合计 182,123,262 22.89 182,123,262 17.82 

 注：1、本次权益变动前，即截至 2020 年 9 月 12 日公司总股本 795,469,152

股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）；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后（截至2023年11月7日收市），公司总股本为1,022,403,132

股； 

3、上表中比例计算数值均保留两位小数，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

数不符的情况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。 

二、其他情况说明 

1、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

生变化。 

2、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

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及相关承诺的情形。 

3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

  

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 事   会 

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九日 


